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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2 月 4 日、2016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已于 2020年 9 月 16日实施完毕（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9月 17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本次重组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北证券”），根据相关规定，东北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重组的持续督导机构，

并指定邵其军、李博先生作为本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具体开展本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持续督导期为 2020年 9月 16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 5月 24 日，公司收到《关于更换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投资暨关联交易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李博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的

财务顾问主办人。东北证券指派邓志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李博先生作为

公司 2015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独立财务顾问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 2015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邵其军先生

和邓志勇先生。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26日 

 

 

 

 



附件： 

 

邓志勇先生简历 

邓志勇：男，硕士研究生，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作为项目协

办人参与吉林出版等IPO项目、火炬电子公开发行可转债等再融资项目。曾先

后参与多家公司的新三板推荐挂牌项目以及多家挂牌公司定增项目。 

 


